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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1.1 本招標標的名稱為“為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提供通風及空調維修保養服

務”，服務範圍包括：通風及空調系統、排煙通風系統及樓梯加壓送風

系統； 
1.2 本招標標的之服務期為 2026 年 9 月 1 日至 2028 年 8 月 31 日，為期 24

個月； 
1.3 獲判給人須嚴格依照本承投規則及特定要求表所定的規定及條件，以及

有關合同的條款提供服務。 
 
第 2 條 

2.1 投標人提出的價格應包括所有下列項目的每月價格和總價格： 
2.1.1 通風及空調系統； 
2.1.2 排煙通風系統及樓梯加壓送風系統； 

同時還應列明“為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提供通風及空調維修保養服務”

項目的人數、工作時間表和本《承投規則》第二節“特定要求表”所要

求的各項內容； 
2.2 上款所述的價格包括本次招標所指的所有費用； 
2.3 投標書總價格在有需要或疑問時按每月價格乘以服務總月數作計算。 

 
第 3 條 

3.1 投標人聲明履行合法手續聘用本地或非本地工人（按《招標計劃書》附

件五作出）； 
3.2 獲判給人須遵守現行《勞動關係法》以及《聘用外地僱員法》的規定； 
3.3 獲判給人須遵守現行《僱員的最低工資》的規定； 
3.4 獲判給人須根據法例規定招聘和調配所需的工作人員，以履行本招標標

的服務，並承擔由此而引致的所有責任，當中包括員工工作意外，工作

醫療及安全保障的保險，故必須在判給通知後和合同開始生效前，提交

將聘請用以提供本招標標的服務的工作人員的勞工保險單及第三者責

任保險單。 
 

第 4 條 
投標人須提供投標書所需的一切說明，以便對投標書進行審核； 

 
第 5 條 

5.1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可隨時單方面解除合約，但必須提前 60 天通知獲判 
給人； 

5.2 獲判給人單方解除合約應理據充分，且須提前 90 日以書面通知澳門鏡

湖護理學院，同時不妨礙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就有關損失和損害對其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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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 
5.3 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合約，又或未經澳門鏡湖護理學院事先同意，獲判

給人將合約地位或合同衍生的任何權力及義務轉讓他人，可導致解除合

約，且澳門鏡湖護理學院保留依法追究責任的權利； 
5.4 引致解除合約的原因為判給人被警告後，再次不遵守合約上任何規定而

導致澳門鏡湖護理學院遭受任何損失； 
5.5 獲判給人因上款原因被解除合約，則獲判給人將失去已提交的確定擔保，

同時不妨礙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有關損失和損害對其作出訴訟； 
5.6 確定擔保只可於合約屆滿後及經獲判給人完全遵守所有條款後方獲發

還； 
5.7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以保障自身利益為理由，保留解除合約的權利； 
5.8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單方解除合約之行為為一確定權利。 

 
第 6 條 

合約生效期間，不允許加價。 
 
第 7 條 

合約之組成部分為招標方案、承投規則、特定要求表及投標書。 
 


